
受託物品試驗或其他技術服務申辦說明 

一、簡介： 

為運用檢驗設備，在設備、技術、人力許可範圍內，本分局接受業者/民眾

委託，辦理物品試驗或其技術服務。 

二、申辦流程： 

(1)檢附受託物品試驗或其他技術服務申請書、足夠之樣品及其他相關文件

如：適用規範，郵寄或親臨本分局、嘉義辦事處或斗六辦事處報驗發證櫃

臺辦理。 

(2)報驗發證櫃臺收件前，由本分局檢驗單位審查受理與否。 

(3)檢驗單位試驗完成經上級審核通過，再交由發證櫃臺核對無誤後，核發試

驗報告。 

三、申辦書小幫手： 

(1)申請書：範例如右 

(2)填寫說明： 

(a)申請人以公司名義申

辦者請加蓋公司及負

責人印章； 

個人名義申辦者加蓋

私章。 

(b)地址、e-mail、聯絡

人、電話請務必填寫。 

(c)樣品或技術及(中

文：即樣品名稱；如需

英文委託試驗報告，請

提供英文地址及英文

名稱。 

(d)規格或成分：視需要

填寫； 

型號：視需要填寫。 

(e)其他要求：視需要填

寫。 

(f)物品試驗或技術服務

項目(含試驗方法)：請

填入欲檢驗之項目及

試驗方法。 

 

 

※、申辦諮詢電話：報驗發證櫃臺 06-2264101 分機 160,161,162 


